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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8日， “2015年北京劳动维权十大案例” 新鲜出炉。 这十大案例， 是在2015年全市各级工会和劳动争议调解组织受理的近
2.4万件案件中， 经过基层筛选初荐， 最后由北京市总工会法律服务中心与 《劳动午报》 共同评选出10大案例。 为了让广大职工读者
更好地了解劳动维权知识， 记者特请这十大案件的承办人赵紫安、 王凌涵、 李堃、 葛磊、 曹智勇、 周枫、 褚军花、 安慧敏、 鲁晶
晶、 杨雪峰等， 对案件进行了评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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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劳动维权十大案例评析
2015年

推荐单位：

朝阳区总工会
基本案情：

岳某是某管理咨询 （上海）
公司北京分公司的区域销售总
监。 2011年9月， 经民主选举成
为北京分公司的工会主席 ， 任
职期为5年。 2014年6月23日， 单
位以不胜工作为由将他辞退。

岳某认为单位在管理中有
悖 《劳动法 》 规定 ， 他代表工
会与公司沟通时产生矛盾 ， 领
导对其打击报复 ， 把可以放到
北京的项目放到了上海 ， 造成
业绩下滑 ， 随后与其解除了劳
动关系 。 他不服 ， 要求公司继
续履行劳动合同。

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
岳某以工会主席的身份申请法
律援助 ， 工会指派赵紫安律师
担任此案的委托代理人。

处理结果：

一审法院判决单位继续履
行与岳某的劳动合同 ， 二审维
持原判 。 后经法援律师与公司
高层协商 ， 双方当事人同意解
除劳动关系 ， 单位向岳某支付
其年收入二倍的赔偿共计229万
元。

案件评析：

《工会法 》 和 《北京市实
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 〉
办法 》 规定 ， 用人单位违法解
除工会主席的劳动合同 ， 应给
予本人年收入二倍的赔偿 。 法
援律师据此制定了以用人单位
违 法 解 除 劳 动 合 同为认定基
础 ， 综合考虑维护工会主席合
法权益的诉讼方案。

本案中 ， 用人单位以工会
主席不胜任工作为理由解除劳
动合同 ， 但公司既未告知岳某
本人， 也没按照 《劳动合同法》
的规定 ， 对其进行调岗或者培
训， 且未经年底考核， 就在2014
年6月强行终止了劳动合同。

同时 ， 单位作为对解除劳
动合同负有举证责任的一方 ，
在诉讼过程中未出示相关证据，
所以公司与岳某解除劳动合同
不符合法律规定 。 最后 ， 法院
采纳了工会法援律师的意见 ，
作出用人单位违法解除劳动合
同的认定和判决。

推荐单位：

市总工会法律服务中心
基本案情：

王女士等95人均为某国有食
品有限公司的退休职工， 他们大
多居住在单位分的平房内。 单位
一 直 依 据 北 京 市 冬 季 取 暖 补
贴 标 准向他们发放取暖补贴 ，
但从2013年-2014年供暖季开始
停 发 。 争 议 职 工 多 次 向 单 位
反 映 情况 ， 但问题迟迟未得到
解决。

95位职工认为单位有意规避
自己的法律责任， 于2015年1月
15日向北京市劳动争议调解中心
申请调解 ， 要求用人单位补发
2013年-2014年 、 2014年-2015
年供暖季的取暖补贴800元， 之
后按照国家标准发放取暖补贴直
至职工去世。 市调解中心接到调
解申请后， 指派褚军花、 安慧敏
担任调解员。

经多次电话沟通， 在了解双
方分歧及可以让步的情况后， 两
位调解员组织双方现场调解。 通
过耐心释法、 背靠背调解， 最后
双方达成调解协议。

处理结果：

单位同意向95位退休职工补
发 2013年-2015年取暖补贴 800
元， 之后每个供暖季向他们发放
400元取暖补贴， 直至职工去世。

案件评析：

本案中， 职工认为单位需按
惯例向他们发放400元补贴， 而
单位则认为无任何企业内部文件
和相关法律规定， 且发放取暖补
贴只限于在岗职工， 因此双方存
在认识上的分歧。

根据 《国家劳动总局、 民政
部、 财政部关于给退休职工发宿
舍取暖补贴问题的通知 》 ,退休
职工与在职职工宿舍取暖补贴应
当发放。 工会调解员了解到， 争
议职工是居住在单位所建的平房
中， 根据 《关于调整职工冬季取
暖补贴标准的通知》 的规定， 单
位应按照每年400元的标准支付
取暖补贴。 通过普法， 单位与95
位退休职工达成调解协议。

该案件调解不是和稀泥， 而
是给了双方先行有效的法律规定
来作支持， 使双方对结果均比较
满意。

推荐单位：

东城区总工会
基本案情：

周某于2015年9月26日入职
北京某餐饮有限公司， 岗位是后
厨厨师， 约定每月工资5000元，
另有房补、 车补700元。

2015年10月19日晚， 因周某
没把做菜用的猪大肠洗干净， 老
板说他败坏了公司的名声， 周某
不服， 双方发生严重冲突， 老板
当场将他辞退。

因单位未给结账， 周某申请
维权， 要求餐饮公司向自己支付
2015年10月1日至10月19日期间
的工资、 加班费、 房补和车补。
经双方同意， 工会调解员李堃为
这起劳动争议进行调解。

处理结果：

经工会调解， 周某主张的工
资、 加班费、 房补和车补等三项
诉求全部得到支持 ， 共获补偿
5000余元。

案件评析：

本案的申请人周某从入职到
离职不足一个月， 按 《劳动法》
来说单位甚至不用跟员工签订书
面劳动合同。 这就是说， 所有与
工作相关的内容全都是口头约
定， 薪资、 岗位、 房补和车补等
福利都是可以随着争议双方当事
人情绪变化及矛盾激化程度而发
生变化的。 加之餐饮公司还没来
得及为周某发放工资 （未足月），
如何确定劳动关系就成了非常难
解决的问题。 但如果劳动关系不
能确定， 周某的诉求便一项也不
会得到支持。

在这种情况下， 工会调解员
首先对企业进行安抚引导， 一方
面树立调解机构的权威， 使其不
敢妄自否认劳动关系的存在； 另
一方面， 及时告知案件调解结案
后对企业的益处， 使其更愿意朝
着解决争议纠纷的思路上靠拢。

进行调解时， 在员工没有异
议的情况下， 调解员先让企业陈
述 ， 接着把当事职工的薪资数
额、 入职时间、 离职时间确定了
下来， 然后把法律中关于如何计
算工作日及加班费的公式向企业
和员工讲清楚， 这样算出来的数
额双方均无异议， 最终使他们达
成调解协议。

推荐单位：

顺义区总工会
基本案情：

2015年10月12日， 近百名职
工来到顺义区总工会劳动争议调
解中心， 情绪异常激动， 称他们
供职的服装厂要与职工解除劳动
关系， 且单位未缴社保费， 他们
从没休过年假， 有部分职工面临
退休。

由于涉及人数多、 职工情绪
激动， 案件调解难度非常大。 工
会委托曹智勇律师担任调解员，
为此案进行调解。

调解员先安抚职工的情绪，
迅速了解相关情况， 原来服装厂
面临厂区拆迁和内部合并， 职工
未得到妥善安置而导致集体争
议。

鉴于人数众多， 调解员把争
议职工都召集到服装厂内， 然后
向他们讲解了法律条款及劳动法
的各项法律规定。 本着平等、 互
让的原则， 对企业未给缴纳社会
保险、 未休年假以及双方协商解
除劳动关系的职工， 调解员说服
企业通过补偿金的方式进行补
偿。 最后， 经过耐心调解， 企业
和职工自愿签订了调解协议。

处理结果：

企业向459名职工支付各项
补偿金共计1360万元。

案件评析：

享受带薪年休假， 是职工的
合法权益。 而依据原北京市劳动
局关于印发 《农民合同制职工参
加北京市养老、 失业保险暂行办
法》 的通知、 关于印发 《北京市
农民工养老保险暂行办法》 的通
知、 《北京市失业保险规定》 的
规定， 单位于2011年7月1日前未
缴纳养老保险的， 职工请求单位
支付补偿金应得到支持。

根据 《劳动合同法》 第47条
规定， 劳动合同解除或终止后，
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劳动者在本单
位工作的年限， 向劳动者支付经
济补偿。

向单位释法后， 调解员又做
了大量思想工作， 服装厂终于同
意向职工支付补偿金。 至此， 这
起人数多、 情况复杂的集体劳动
争议顺利得到了解决， 从而维护
了区域内劳动关系的和谐稳定。

工会主席遭辞退
法援为其索赔229万元

未洗净猪大肠被解职
工会调解帮厨师讨公道

工厂拆迁引发集体争议
459人获赔1360万元

调解员耐心释法
95位退休职工获取暖补贴

推荐单位：

市总工会法律服务中心
基本案情：

谷某等10人为某港资饮品公
司物流部员工。 2015年10月， 公
司决定撤销物流部， 于是到期终
止了与谷某等10人的劳动关系。

单位强行通过转账支付职工
经济补偿金， 同时禁止他们进入
办公区。 因在职期间， 部分职工
的社会保险和公积金存在漏缴、
加班工资未足额发放等情况， 双
方多次发生冲突后， 职工于2015
年9月15日到北京市劳动争议调
解中心申请调解， 中心指派安慧
敏担任调解员， 鲁晶晶担任记录
员。

经多次电话沟通， 用人单位
同意调解。 调解员于2015年9月
28日、 10月16日两次对双方进行
现场调解， 通过向单位普法， 与
每位职工分时段 、 背靠背做工
作， 最后双方自愿达成协议。

处理结果：

双方达成和解协议， 10位职
工获补偿24万元。

案件评析：

该案件涉及的内容比较复
杂， 因为双方对当年 “转厂” 的
情形各持一词， 职工可以提供证
据证明前后两个用人单位的法定
代表人为同一人。 同时证明工作
内容无任何变更， 双方之前签订
了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因此可
以认为双方劳动关系视为连续。

部分职工临近退休， 他们认
为单位无权解除劳动关系。 用人
单位则认为双方属于终止劳动关
系， 不应受 《劳动合同法》 的限
制， 但同意按照职工的要求支付
社会保险和公积金的经济补偿
金。

对于用人单位来说， 更多关
注的是该劳动争议的性质； 而对
于职工来讲， 更多关注的是终止
（解除） 劳动合同时所支付的补
偿是否足够。 针对这个特点， 调
解员在性质认定上尽量说服职工
答应用人单位的要求， 在数额给
付方面尽量说服用人单位满足职
工的要求。 经积极沟通做思想工
作， 最后， 双方达成和解， 10位
职工获得24万元补偿， 使这起劳
动争议得到圆满解决。

部门撤销引争议
10位员工获24万元补偿


